
附件一 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一、計畫書封面：應顯示申請單位、客運公司、營運路線名稱（並註明新闢路線或汰舊換新） 

二、計畫目標 

１、申請補助計畫是否及如何提升公共運輸使用量。 

２、申請電動大客車購車補助與計畫目標之關聯性。 

三、電動大客車營運規劃 

１、客運業者車隊規模及汰換為電動大客車之規劃。 

２、客運業者名稱、營運路線、路線起迄點、車輛數、停靠站、每日營運班次、備援車等

基本資料，應註明單向或往返。 

路線 里程 行駛時間 每日班次 車輛數 營運時間 

            

            

３、營運路線之道路條件適合使用電動大客車行駛之評估說明。 

４、營運路線之電動大客車排班調度、每車每日營運里程、充電時間等規劃說明。 

５、汰舊換新之舊車車號、車齡（詳至月份，以首次掛牌年月為準）。 

６、申請補助之電動大客車上線營運時間規劃。 

四、購置之電動大客車相關資料（項目５－１１需於請領補助款前提供） 

１、車輛製造廠名稱。 

２、車輛廠牌。 

３、車輛基本資料（應包含馬達型式、輸出功率、電池容量）。 

４、充電系統資料（應包含充電樁充電型式、功率）。 

５、所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資料。 

６、所取得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證明文件。 

７、所取得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證明文件。 



８、符合車身骨架結構查核規定之證明文件。 

９、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統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核發符合 CNS 國家標準之審核合格。若使用電池交換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

及具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 

１０、營運品質穩定性確認說明。 

１１、提供中文版之緊急應變手冊（內容至少應包含：車輛辨識及概述、高壓電系統、緊

急應變步驟、潛在危險、緊急聯繫窗口與方式等章節）。 

五、電動大客車自主維運規劃說明 

１、電動大客車正常營運至少 8 年（不得移列其他路線使用，前 4 年不得低於申請時服務

水準）之保證說明。 

２、取得充電場站土地使用權之保證說明。 

六、電動大客車自主配套承諾說明 

１、後勤維修制度。 

２、事故應變處理機制。 

３、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七、電動大客車充電站或電池交換站建置規劃 

八、電動大客車與一般燃油低地板大客車十八項成本比較分析說明 

九、申請補助電動大客車經費總額 

(一) 電動大客車車體（不含電池）、電池單價 

(二) 申請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說明 

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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